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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陉县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和改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

整改情况的报告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 :

4月 21 日 ，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 对我县下达了关于

《加强和改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建议书》〔2023〕12号 ， 指出

我县非煤矿山监管安全意识不强 ， 责任不明确 ， 九洲矿业有限

公司未经批准进行建设等问题 。 我县高度重视 ， 立即成立专班 ,

制定方案 ， 狠抓整改。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:

一

、 我县矿山基本情况

井陉县曾经是非煤矿山大县 ， 受环保政策要求 ， 我县46家

非煤矿山企业于 2017年 6月全部关停整顿 。 2018年 3月 ， 井

陉县委、县政府制定出台了《井陉县矿山综合整治方案》(井字
[2018]5 号 )， 要求在 2-3年内， 将现有 46家持证矿山企业全

部退出并完成修复治理 。 目前 ， 完成资源整合和取得采矿许可

证的企业有河北九洲矿业 、 井陉县佳昊建材有限公司 ， 正在准

备办理安全生产安全设施设计 、 地质勘探等手续。 其中， 河北



九洲矿业位于我县威州镇三峪村 ， 矿山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，

资源储量约3.13亿吨 ， 涉及开采规模2000万吨/年。

二 、 问题整改情况

(一 ）对非煤矿山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 不强 ， 不清楚非煤

矿山建设项 目开工 建设需要在安全方面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及

程序 ， 井陉县鲁家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未取得采矿证 、 未编制

安全设施设计并经省应急管理厅批准的情况下 ， 违规批准河北

九洲矿业有限公 司进行井陉县鲁家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山建

设 ， 允许其建设 了运矿道路 、 工 业场地相邻的山体削坡 、 破碎

站等部分矿山工 程

整改措施 : 立即组织各乡镇及有关部门召开了矿山领域安

全监管工作会议 ， 逐一梳理监管职责和行政许可事项程序。 针

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。
一 是强化非煤矿山领域安全管理意识 ，

统筹安全与发展 ， 正确认识 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

复杂性; 二 是严格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
“

三同时
”

规

定 ， 立即停止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建设违法行为; 三是梳理许可

事项和程序 ， 帮助企业办理相关手续; 四是针对河北九洲矿业

有限公司存在未批先建问题 ， 我县对河北九洲矿业有限公司依

法进行行政处罚 10万元 ， 对相关责任人员处 2万元行政处罚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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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局已对河北九洲下达了 （冀石井）应急管停字 〔2023〕

第 （01）号监察指令停建通知书， 责令停止建设行为。

（二 ）对矿 山安全监管存在盲区 ， 安全监管责任不明确 ，

矿山安全监管存在盲区。 井陉县成立 了集中开采矿 山工 作专班 ，

主要帮助企业跑办各类手续 ， 仅要求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、 公

安局及乡镇政府监管井陉县鲁家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是否非法

采矿 ， 但未明确安全监管部门对矿山是否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

建设进行安全监管， 致使井陉县鲁家峪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在矿

山建设 、 生态修复治理过程中安全监管缺失

整改措施 ：
一 是针对监管责任不明确 ， 我县立即召开专题会

议 ， 根据《河北省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若干措施》（冀安委

办 〔2023〕46号）， 研究并组织印发了 《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生

产监管职职责清章的通知》， 进 一 步明确了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、 公
*

安局 、 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和各乡镇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职责。 同

时， 结合不同工作阶段 ， 明确了采矿许可证办理前中后期各阶

段的监管责任(无证开采 、 非法开采 、 私挖乱采监管责任单位为

各乡镇人民政府; 矿山企业办理采矿证前监管责任单位为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 、 各乡镇人民政府; 矿山企业建设时期监管责任

单位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、 应急管理局 、 各乡镇人民政府; 取

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矿山企业监管单位为应急管理局 、 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 、 各乡镇人民政府)。 二 是集中开展矿山领域安全生产

专项整治 ， 组织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认真开展矿山非法违法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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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整治 ， 加强对停产停建矿山的日常安全监管 ， 落实包联责

任 ， 安排专人对矿山进行巡查监管;三是多部门联合执法 ， 严

厉打击假借矿山恢复治理名义非法开采生产等非法违法行为 ，

坚决杜绝关闭死灰复燃和私挖乱采非法违法行为。

总之 ，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要求 ，

进 一 步强化责任和措施落实， 实现矿山安全监管责任无缝对接 ，

严厉打击非法违法采矿行为 ， 有效提升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

效能 ， 坚决守住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底线 。
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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